附件1：

九州职业技术学院

第二十三届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日期：2026年4月16日-4月17日

二、竞赛地点：学校田径场

三、参赛单位：

1.学生组：以学院为单位的在校学生。具体单位如下：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、医疗与健康学院、建筑工程与设计学院、现代服务与管理学院、航空学院。           

2.教工组：以各二级学院、机关为组织单位。具体为：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、医疗与健康学院、建筑工程与设计学院、现代服务与管理学院、航空学院、精英学院；机关一组：党政办、后勤保卫处、继续教育学院；机关二组：教务处、公共基础课部、马克思主义学院；机关三组：学工处、招生处、财务处。

四、竞赛项目

1.学生组

男子11项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5000米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立定三级蛙跳、铅球。

女子11项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3000米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立定三级蛙跳、铅球。

2.教工组

12项：100米、立定跳远、男子铅球、女子实心球、1分钟踢毽子、飞镖、1分钟跳绳、网球掷远、羽毛球掷准、4×100米混合接力、竞速毛毛虫、不倒森林。

五、报名要求

1.报名资格说明，凡我校在校师生身体健康者（经医院体检合格）均可报名参加。

2.每单位每项限报5人，每人限报2个单项，另可兼报接力（接力项目限报男、女一队）。

3.报名项目如有超越部分，竞赛组根据报名单排列顺序，予以取舍。

六、竞赛办法

1.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田径规则，本次运动会继续实行“零起跑”规则，即任何人只要起跑犯规就会被立即罚出赛场。

2.100米、200米、400米分组预赛。按成绩取前八名参加决赛，如最后成绩相等、并列第八名进行附预赛，其它项目分组一次预决赛，按成绩取前八名。

3.田赛项目均取前八名决赛。

4.报名后运动员及项目不得更改，如因伤病或特殊原因，凭医院证明等有关证明材料，在赛前由领队报经总裁判批准后方可准假。已报名者不得改报或增报项目、无故不参加比赛者，每项每人扣团体总分5分，发现冒名顶替者取消其比赛资格，并取消该单位的男、女团体总分名次和体育道德风尚奖。

5.运动员必须将号码佩带在胸前。无号码者不得参加比赛。中途脱落、丢失或用手持着号码布者均不计成绩。

6.若某项目报名不足四人，则取消该项目，报名人数只有八人或八人以下按实际参赛人数减一录取。

七、奖励和计分办法

1.各单项取前八名，团体总分和男、女团体总分按成绩排序，颁发锦旗。

2.计分办法：单项名次以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。名次并列者得分均分，其后名次依次递减，接力项目分数加倍，破校大学生田径运动会纪录加7分。团体总分设男子团体总分和女子团体总分、分数多者名次列前，如得分相等，则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。其余类推。

3.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两名、优秀组织奖两名，颁发锦旗。

八、比赛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

1.比赛期间各学院应注意场地周围的环境卫生，及时清除各类垃圾。

2.进入场地严禁吸烟、吃口香糖和随地吐痰。

3.严禁穿皮鞋、高跟鞋、拖鞋或有色胶底鞋进入场地。

4.严禁携带有色饮料进入场地。

违反有关规定者除批评教育外，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。

九、其它

1.号码布由学校统一提供（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1001—1150；医疗与健康学院2001—2150；建筑工程与设计学院3001—3150；现代服务与管理学院4001—4150；航空学院5001—5150；教工8001-8150）。

2.本规程解释权属校体育运动委员会；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